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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海英介绍，此次试点方案征求
意见的时间为30天，“目前工信部还未
收到任何正式反馈意见。但据了解，业
界对试点方案的反应还是比较正面的，
资本市场也有比较积极的反应”。

工信部有关司局也并不急于对这
份试点方案作进一步的解读。“这只是
一个征求意见稿，以后肯定会根据市
场反馈进行修改。”工信部一位参与试
点方案制订的副司长说。

根据试点方案，试点时间初定2
年，自试点启动的1年内，拟开展移动
通信转售业务的中资民营企业可向电
信管理机构提出参与试点业务申请。

李海英介绍说，试点方案已尽可
能细化了可预见的所有情况，下一步
的政策细化要在试点过程中进行。“特
别是一些操作性的做法，现在不宜规
定得过于具体，需要留有空间，在试点
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破冰”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将进行试点，电信业向民间资本开放迈出第一步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 刘菊花 史方圆）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移动通信转售
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引起业界和资本
市场的热烈反应。工信部有关负责人14日对新
华社记者表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开放是移动通
信领域市场开放的重要一步，将有更多的主体参
与到竞争中来，有效推动移动通信市场的竞争。

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第一步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移动通
信转售业务试点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真正进入电信业的重点工作，是电信
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的第一步，其实质是
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制定业务开放、准
入和监管的框架。

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
业界在叫好之余，亦不乏担忧之声，

“转售商需要向基础电信运营商租
网络，主动权还是在传统电信运营

商手里，转售商会不会只能合作不
敢竞争？”

对此，参与试点方案起草的专家、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法律部主任李海英表示，正是为了保障
民间资本顺利进入，试点方案设计了一
系列保障条款，在业务接入质量、号码
资源分配以及批发价格等方面都对基
础电信运营商作了明确要求，以创造公
平竞争的环境。

促进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
所产业室主任史炜认为，按照试点方
案，运营商面对转售和虚拟运营，压力
不是来自传统业务，而是来自增值业
务，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型业
务，比如电子商务、互联网数据中心、
社区服务网等。

这意味着，转售企业作为市场新
进者，如果不思考创新业务模式，就会
沦为运营商的代理渠道，肯定活不下
去。转售企业只有开发更多的创新应
用，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才有可能赢得
市场机会。

“由此可见，转售商和基础运营商
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关系。”李海英

认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打破了电信
运营商的垄断，将促进互联网业态的
繁荣，激励创新的业务模式。

在谈到试点方案对具有虚拟移动
运营商性质的业务如“微信”等的影响
时，李海英表示：“转售商从电信运营
商买来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
有品牌并销售给最终用户。其重新包
装的过程中，结合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经营者自身的运营经验，可打包成传
统的超市打折、积分等服务，也可打包
成增值电信服务和互联网服务。因
此，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有很多的创新
空间，能够提供更丰富、多样的服务，
其中也包括互联网服务。”

方案须在试点中进一步完善

国资委、证监会和银监会相继发
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政策的指导意
见，包括此前已经出台实施细则的交
通部、铁道部和卫生部在内，目前已有
多个部委相继公布引导民间资本投资
的政策和意见。

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银行业

2012年5月，银监会出台《关于鼓
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
意见》，支持符合银行业行政许可规章
相关规定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业金融

机构；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
持股比例由 20%降低到 15%，支持民
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
扩股。

保监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保险业

2012 年 7 月 4日，保监会出台《保
监会关于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保
险业支持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鼓励
和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有序地进入保险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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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所谓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是指
向拥有移动网络的基础电信业务
经营者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
装成自有品牌并销售给最终用户
的移动通信服务。移动通信转售
企业不自建无线网、核心网、传输

网等移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但必
须建立客服系统，可依需建立业务
管理平台，计费、营账等业务支撑
系统。移动通信转售业务为第二
类基础电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
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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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部委公布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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